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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建政办〔2021〕36 号 

 

 

建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建宁县进一步扶持物流业发展 

补充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建宁县进一步扶持物流业发展的补充

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建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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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县进一步扶持物流业发展的补充意见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通知》（国

发〔2009〕8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政

策措施的意见》（国办发〔2011〕38 号）、《福建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若干意见》（闽政〔2016〕3 号）和

《三明市减轻企业负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降

低成本减轻负担促进实体经济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明

企减办〔2018〕4 号）精神，为进一步解决我县物流产业发展短

板瓶颈问题，促进传统物流产业提档升级、做大做强，为全县经

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和动力，现结合我县实际，特制

定本补充意见。 

一、五项新增扶持措施 

（一）新购置及回迁车辆扶持政策方面 

1.凡落户建宁籍新增购置牵引车辆和冷链车辆（含冷链一体

车辆），按购车车身价款（不含税价）10%予以物流企业一次性

投资资金产业扶持。 

2.物流企业购置二手外地牵引车辆、冷链车辆（含冷链一体

车辆）回迁至我县落户，当车辆数量达到 30 辆以上（含 30 辆）

时，按以下标准给予一次性投资资金产业扶持：购车时间在 1年

内的，按照新车车身价款（不含税价）8%予以一次性投资资金产

业扶持；购车时间在 2年内的，按照新车车身价款（不含税价）



 — 3 — 

6%予以一次性投资资金产业扶持。 

3.支持本县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型甩挂和冷链（含冷链一体车

辆）运输物流企业，对落户建宁籍营业性甩挂货运车或冷链车，

企业经营规模达到牵引车 40 辆、挂车 60 辆以上的或冷链一体车

辆达 50 辆以上的，给予一次性投资资金产业扶持 50 万元。冷链

一体车辆可以充抵牵引车或挂车，牵引车或挂车不允许充抵冷链

一体车辆。 

（二）鼓励物流企业以商招商 

鼓励我县物流企业引进外来投资，对引资企业分两档给予一

次性产业扶持，具体如下： 

1.引进物流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在 3000 万元以上（不含 3000

万元）至 5000 万元以下（含 5000 万元），给予一次性产业扶持

10 万元。 

2.引进物流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在 5000 万元以上（不含 5000

万元），给予一次性产业扶持 30 万元。 

（三）鼓励我县生产型企业/建设项目施工企业与我县物流

企业合作 

鼓励我县生产型企业/建设项目施工企业与我县物流企业合

作，将其运输业务交由我县物流企业承运，在我县结算运费及申

报纳税。对我县生产型企业/建设项目施工企业当年度在我县物

流承运运输费用达 500 万元、1000 万元、2000 万元、3000 万元

以上的分别给予生产型企业/建设项目施工企业5万元、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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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万元、30 万元运费产业扶持。 

（四）支持寄递物流企业做大做强 

1.寄递物流企业总部在我县设立区域型邮件、快递分拨中

心，该企业当年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地方财政实得税额在

50 万元以上的，按其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地方财政实得

部分 30%的标准给予产业发展扶持。 

2.对单个寄递物流企业年寄递业务量达到 50 万件、100 万

件、200 万件以上的，当年度一次性分别给予 3万元、5万元、8

万元产业发展扶持，且不重复享受。 

（五）扶持资金兑现方面 

各物流企业享受以上扶持政策应遵循“先纳税、后扶持”的

原则，其中单个企业同期享受的扶持总金额不得超过企业同期缴

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地方财政实得总金额的 80%。 

二、修改扶持政策 

（一）认定程序方面 

我县原政策：由企业提交车辆落户手续与纳税凭证报县交通

运输局确认后向县工信局申报，县工信局负责受理并进行初审，

初审合格的报县项目评审小组评审；项目评审小组对初审合格的

项目进行评审并提出拨付建议；项目领导小组对经过评审的项目

进行复核并报请县政府常务会研究确定后给予拨付。修改为： 

1.新购车辆和回迁车辆扶持：由企业提交同期车辆落户手续

与纳税凭证等材料报县交通运输局初审，初审合格后，经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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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领导召集县项目评审小组召开专题会予以确定后县财政局

同期次月给予兑现。 

2.纳税（费）扶持、物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扶持等：由企业

提交相关材料报县交通运输局初审，初审合格后，经县政府分管

领导召集县项目评审小组召开专题会予以确定后县财政局于次

年 4月份前给予兑现。 

3.县项目评审小组由县交通运输局局长、县交通运输局分管

副局长、县工信局分管副局长、县财政局分管副局长、县发展和

改革局分管副局长、县税务局分管副局长、县运输发展中心主任

组成。 

（二）其他方面 

因《关于印发建宁县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建政文〔2019〕48 号）已作废，认定程序第 3 点内容修

改为：扶持资金按照《建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建宁县中小企

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建政文〔2020〕103 号）

文件规定纳入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统一管理。  

三、附则 

（一）本实施意见所指上缴税（费）均不含稽查查补税款和

滞纳金。 

（二）以上扶持资金与我县原出台政策措施重复的，遵照本

补充意见执行，不重复享受扶持。 

（三）凡生产废弃物超标排放、失信、“三合一”整改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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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恶意欠薪、偷税漏税或者构成较大危险源而未按要求整改到

位的企业（单位），自其被查出（或发现、认定）直至整改达标

或按规定接受处罚之日起的两年内，不予享受任何扶持政策。 

（四）在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综合评估企业扶持政策方面。

相关物流企业自有落户建宁籍车辆总数必须不低于《物流企业分

类与评估指标》中所对应级别企业自有货运车辆总数的 60%，低

于 60%的不予扶持。本地原有物流企业经营主体不变，仅变更企

业名称或重组的不适应本条款。 

（五）工信、交通、住建等相关部门应积极引导我县生产型

企业/建设项目施工企业与我县物流企业合作，公安交警、交通

执法和城监等部门加大联合执法力度，维护运输市场秩序。 

（六）本补充意见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试行。期间遇国家政策调整按新政策执行。 

（七）本补充意见由县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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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县委办。 

        县人大人、政协办。 

建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9 日印发 


